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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不利農業經營範圍
之區位

面積(公頃) 申請試驗面積之上限
(公頃)

雲林縣
第3區 39 2.0

第25區 42 2.8

嘉義縣 第16區 42 0.7

臺南市
第33區 31 1.4

第34區 20 2.6

屏東縣 第37區 213 2.8

合計 12.3

各試驗區位概要

備註：申請時仍以遮蔽率40%計算可設置太陽能設施面積。



第3區
雲林縣-臺西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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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39公頃
饋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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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區
嘉義縣-布袋鎮 面積42公頃

饋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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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區
雲林縣-臺西鄉 面積42公頃

饋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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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區
台南市-北門區 面積31公頃

饋線位置



第34區
台南市-北門區 面積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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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線位置



第37區
屏東縣-林邊鄉 面積213公頃

饋線位置


